
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汕头市公安局

关于建立查人扣车协作机制的实施细则

根据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加强查人扣

车、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的通知》要求,为进一步健全我市

法院与公安机关联动执行工作机制,加强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法院

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车辆工作,经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汕头市公

安局协商,形成如下实施细则 :

一、主要事项及承办部门

(一 )人民法院对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 (包括作为被执行人的

自然人和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

作出司法拘留决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查控。

(二 )人民法院裁定查封、扣押被执行人车辆但未能实际扣

押的,可以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查扣。

(三 )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公安机关指挥中心情报部门

为对口办理查人扣车事项的专门机构,分别确定专门联系电话向

对方报备,电话发生变更的必须立即通知对方。建立会商机制解

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市、区县两级法院建立执行外勤团队,24小 时执行各勤 ,

联系电话 24小 时畅通,确保及时办理查人扣车事宜。

(四 )市 中级人民法院需公安机关协助查控被执行人、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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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车辆的,由 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向市公安局指

挥中心办理请求。

(五 )基层法院需公安机关协助查控被执行人、扣押被执行

人车辆的,经市中级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批准后,再 由该基层法院

执行指挥中心向所在区县公安(分 )局 指挥中心提出办理请求(其

中金平、龙湖、濠江区人民法院需协助扣押被执行人车辆的,向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提出办理请求 )。

(六 )市 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每周二受理基层法院申

请,情况紧急需立即办理的除外。

(七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各区县公安 (分 )局指挥中心每

周四受理人民法院协助查控请求,情况紧急需立即办理的除外。

二、查控被执行人

(一 )人民法院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查控被执行人的,应填写

《人民法院临时布控 (续控 )申 请表》,出 具《拘留决定书》、《协

助执行通知书》(必须载明两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等法律文书,

以及足以识别被执行人本人身份信息的有关材料。如被执行人系

县级以上人大代表,人民法院应附同级人大常委会许可对被执行

人采取司法拘留措施的相关材料,并在 《拘留决定书》、《协助执

行通知书》等文书中注明有关情况。人民法院对所提供的被执行

人信息准确性、拘留合法性负责。

(二 )公安机关接受人民法院协助查控被执行人的请求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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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情报指挥部门在 5个工作日内在情报平台上布控,在全省范

围内查控被执行人。

(三 )公安机关发现被执行人后应当先行采取临时控制措施 ,

并立即通知执行法院联系人。控制地在汕头市辖区内的,执行法

院接到通知后必须在 4小 时内到达公安机关指定地点领人。公安

机关查控被执行人所在地 (下称查控地)不在执行法院辖区,且

执行法院不能在 4小 时内赶到公安机关指定地点的,执行法院应

当向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并立即联系查控地同级人民法院先行派

人到公安机关指定地点领人,并最迟在 12小 时内到达查扣地法

院办理交接事宜。执行法院必须严格按照公安机关通知及时派员

办理被控人员交接事宜,无故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职责的,承担

有关法律和纪律责任。

(四 )如被查控的被执行人系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执行法院未在 《协助执行通知书》等函件中注明已经同级人大常

委会许可并附上相关材料的,一经查实,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释放

被执行人,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执行法院承担。

(五 )市 中级人民法院需要撤销协查措施的,由 市中院执行

指挥中心向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办理撤销。基层法院需要撤销协查

措施的,应 当向市中级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报告,并 由基层法院向

所在区县公安 (分 )局指挥中心办理撤销。

三、查扣被执行人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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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民法院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查扣被执行人车辆的,应

填写 《人民法院申请交通管理部门布控 (续控 )表》,并 以案号

为单元,提供案件生效执行依据、《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

知书》等法律文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必须载明执行法院两名

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二 )市公安局、各区县局公安 (分 )局指挥中心情报部门

受理后,经报分管局领导同意,立即推送交警支队或交警大队,

由交警部门在 5个工作日内将车辆信息录入公安交通管理信息

系统布控,并在全省范围内查找涉案车辆。

(三 )人 民法院请求协助查扣涉案车辆的,公安机关在交通

执勤执法过程中发现有关车辆的,应协助扣押并及时通知执行法

院联系人,执行法院应当在接到通知 24小 时内派人到公安机关

办理交接手续。执行法院不能在 24小 时内到公安机关交接车辆

的,公安机关可以解除查扣措施,由 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人民法

院承担。

(四 )公安机关因协助扣押车辆产生的拖车费、停车费等费

用,由执行法院先行垫付。

(五 )市 中级法院需要撤销车辆协查措施的,由 市中级法院

执行指挥中心向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办理撤销。基层法院需要撤销

车辆协查措施的,应 当向市中级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报告,由基层

法院向所在区县公安 (分 )局指挥中心办理撤销。非因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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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未及时办理撤销手续,致使不需要扣押的车辆被扣押的,执

行法院必须及时到公安机关交接车辆并妥善处理。

四、本工作细则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中级人民法院临时布控 (续控)申 请表》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交通管理部门布控 (续控 )表》

《基层人民法院临时布控 (续控 )申请表》

《基层人民法院申请交通管理部门布控 (续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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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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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

中级人民法院临时布控 (续控)申请表

临 时

布 (续 )控

人 员

信 息

姓 名 证 件 类 型

性 别 民 族 证 件 号 码

布 (续 )控事由

布 (续 )控范围 A,全省或省内多个市( )  B.本市

简 要 案 情

申请单位

(填写)

单位名称

布 控 类 别 □发现处置类 处 置 措 施 □抓捕

布 (续 )控周期

□ 一个月

□ 三个月

□ 六个月

布 控 级 别 □ 一级

处置工作联系人

(2名 )

联 系 方 式

(座机和手机 )

中级法院执行

部门领导意见
(加盖公章)

中级法院

院领导

审批意见
(加盖公章)

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

情报科意见

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

意见

市公安局

局领导

审批意见

布控单位 布控日期 布控人

备   注

填表须知 :

根据 (粤高法 【2o21】 132号广东省高级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加强查人扣车、推进切

实解决执行难工作的通知),出具 《拘留决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执行法院 2名联

系人和联系电话)等法律文书和被执行人清单。(法律文书等材料需附表后)如被执行人系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法院决定对其拘留经人大常委会许可的,人民法院应在出

具的文书中注明有关情况并附相关材料。人民法院对所提供的被执行人信息准确性、拘留合

法性负责。

临控手段仅为辅助管控手段,受数据源、网络、系统故障等因素有可能出现预营信息延

迟、丢失等情况。

填表 日期:   年  月  日



交管系统

布控 (续控 )

车辆信 息

车 主

姓 名
车主身份证

性 别 民 族 实际居住地址

车主联系电话 号牌号码

车辆品牌 车辆类型 车辆颜色

布 (续 )控事由

布 (续 )控范围 A.全省或省内多个市( )  B.本市

简 要 案 情

申请单位

(填写)

单位名称

布 (续 )控周期 □ 一个月  □ 三个月  □ 六个月

处置 下作联系人

(2名 )

联 系 方 式

(座机和手机〉

中级法院执行

部门领导意见
(加盖公章)

中级法院

院领导

审批意见
(加盖公章)

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

情报科意见

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

意见

市公安局

局领导

审批意见

布控单位 布控日期 布控人

备   注

填表须知 :

根据 (粤高法 E2o21】 132号广东省高级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加强查人扣车、推进切

实解决执行难工作的通知),出具 《执行裁定书》 《协助执行通知书》 (载明执行法院 2名

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法律文书和车辆清单。 (法律文书等材料需附表后 )。 (交通管理部

门布控后,此表复印件报市局指挥中心备案)。

编号 :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交通管理部门布控 (续控)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基层人民法院临时布控 (续控 )申请表

临 时

布 (续 )控

人 员

信 息

姓 名 证 件 类 型

性 别 民 族 证 件 号 码

布 (续 )控事由

布 (续 )控范围 A.全省或省内多个市( )  B,本市

简 要 案 情

申请单位

(填写)

单位名称

布 控 类 别 □发现处置类 处 置 措 施 □抓捕

布 (续 )控周期

□ 一个月

□ 三个月

□ 六个月

布 控 级 别 □ 一级

处置工作联系人

(2名 )

联 系 方 式

(座机和手机 )

基层法院

意见
(加盖公章 )

中级法院领导

审批意见
(加盖公章)

公安 (分)局
指挥中心

情报股意见

公安 (分)局
指挥中心

意见

公安 (分 )局
局领导

审批意见

布控单位 布控日期 布控人

备   注

填表须知 :

根据 (乌高法 【2021】 132号广东省高级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加强查人扣车、推进切实解

决执行难工作的通知),出具 《拘留决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执行法院 2名联系人

和联系电话)等法律文书和被执行人清单。(法律文书等材料需附表后)如被执行人系县级

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法院决定对其拘留经人大常委会许可的,人民法院应在出具的

文书中注明有关情况并附相关材料。人民法院对所提供的被执行人信息准确性、拘留合法性

负责。

(信报部门布控后,此表及所附材料复印件报市局指挥中心备案)

临控手段仅为辅助管控手段,受数据源、网络、系统故障等因素有可能出现预替信息延

迟、丢失等情况。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交管系统

布控 (续控 )

车辆信 息

车 主

姓 名
车主身份证

性 别 民 族 实际居住地址

车主联系电话 号牌号码

车辆品牌 车辆类型 车辆颜色

布 (续 )控事由

布 (续 )控范围 A.全省或省内多个市( )  B.本市

简 要 案 情

申请单位

(填写)

单位名称

布 (续 )控周期 □ 一个月  □ 三个月  □ 六个月

处置工作联系 人

(2名 )

联 系 方 式

(座机和手机 )

基层法院

意见
(加盖公章)

中级法院领导

审批意见
(加盖公章)

公安 (分)局
指挥中心

情报股意见

公安 (分 )局
指挥中心

意见

公安 (分)局
局领导

审批意见

布控单位 布控日期 布控人

备   注

填表须知 :

根据 (粤高法 【2021】 132号广东省高级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加强查人扣车、推进切

实解决执行难工作的通知),出具 《执行裁定书》 《协助执行通知书》 (载明执行法院 2名

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法律文书和车辆清单。 (法律文书等材料需附表后)。

(交通管理部门布控后,此表复印件及所附材料报市局指挥中心备案)。

编号 :

基层人民法院申请交通管理部门布控 (续控)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